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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52              股票简称：G 维科              公告编号：2006-025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维科精华      

股票代码：600152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新联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 207 号 203 室 

通讯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 207 号 203 室 

联系电话：0574—87260081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05 年 8 月 15 日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2

 

特 别 提 示 
 

（一）报告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以下

简称“准则 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

制的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后方可履行。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受让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3

目  录 

 

第一节 释义…………………………………………………………………4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情况……………………………………………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5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5 

二、本次股权变动的基本情况……………………………………………5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5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5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明………………………………………………5 

第七节 备查文件……………………………………………………………6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4

第一节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文意另行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公司               指宁波新联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维科精华   指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维科集团             指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新联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 207 号 203 室 

3、注册资本：3600 万元  

4、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302002007035 

5、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7、经营期限：10 年 

8、通讯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 207 号 203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宁波新联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微萍，持股比例为 40%。 

      

 

                       40%                      60%       

 

 

蒋微萍 

宁波新联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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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情况 

姓  名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

他公司兼职情况 

蒋微萍 中国 浙江宁波 否 执行董事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无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

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前后，本公司均不直接持有维科精华的股份。 

二、本次股权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宁波华泰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8 月 13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持有的维科集团23.38%股份以35065497元的价格转让给宁波华泰投资有限公

司。 

本次股权转让前，本公司为维科集团的第三大股东，持有维科集团 23.38%

的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不再持有维科集团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后方可履行。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持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前的六个月内，本公司及其关联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未有买卖上市公司流通股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已按规定对本次持股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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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信息披露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宁波新联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蒋微萍 

签署日期：2006 年 8 月 15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本公司与宁波华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 

 


